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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盖章）：襄垣县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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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时限
	承诺时限
	
	

	1
	

	公路工程质量监督备案手续办理
	
	行政确认
	襄垣县交通运输局
	
襄垣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第二十二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机构依法要求建设单位按规定办理质量监督手续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
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提交以下材料，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一）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登记表； 
（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复的施工图设计文件； 
（三）施工、监理合同及招投标文件； 
（四）建设单位现场管理机构、人员、质量保证体系等文件； 
（五）本单位以及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试验检测等单 
位对其项目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质量保证体系等文件； 
（六）依法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提交的材料符合规定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为其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出具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受理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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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质量检验
	
	行政确认
	襄垣县交通运输局
	
襄垣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第二十五条 公路水运工程交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对工程质量是否合格进行检测，出具交工验收质量检测报告，连同设计单位出具的工程设计符合性评价意见、监理单位提交的工程质量评定或者评估报告一并提交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对建设单位提交的报告材料进行审核，并对工程质量进行验证性检测，出具工程交工质量核验意见。
工程交工质量核验意见应当包括交工验收质量检测工作组织、质量评定或者评估程序执行、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整改以及工程质量验证性检测结果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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